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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提升巡特警警务实战水平和应急处突能力，努力打造一支“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公安铁

军，连日来，成武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组织开展最小作战单元专项训练。训练坚持实战、实用、实效原则，

真实还原事发现场，从而达到了“以练为战、立足实践”的目的。 通讯员 申世龙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单迪迪 周莹莹）
小学生在校打架，造成他人人身伤害
的，赔偿责任该如何承担？近日，巨野
县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涉未成年人
身体权纠纷案件。

11岁的小明（化名）和 12岁的小
兰（化名）是某小学的学生，双方在课
间休息时因小事发生纠纷，并导致小
明头部受伤。事件发生后，小明的父
母带孩子去医院进行了检查，为此支
付检查费和药费 3000余元。小明父
母要求小兰全额赔偿，小兰父母不同
意赔偿。经学校调解不成，小明的父
母报警。经警方调解，双方家长也未
达成一致意见。小明的父母作为监护
人将小兰及其父母告到法院，要求支
付原告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精神
损失费等各项费用 8000元，并公开向
原告道歉。

受理案件后，承办法官考虑到当
事人均为未成年，对于这起案件，要
解决的不仅是赔偿问题，更重要的是
让被告知道打架所造成的危害，这关
系到一个孩子未来的健康成长。因
此，为了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
身心健康，承办法官多次与各方当事
人沟通。但第一次调解并不顺利，小
明和小兰的母亲各执一词，均认为自
己的孩子没有错，是对方的孩子先动
手打的人，为此在法庭上争吵起来。
眼看调解不成，承办法官先让双方回
去冷静。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主
动联系两名未成年人的班主任，了解
案发时的具体情况以及两人在学校的
日常表现等。班主任详细向承办法官
阐述了小明受伤的经过，希望法院能
积极促成调解，让两个家庭化干戈为
玉帛，缓解两名学生的对立情绪。

在充分了解案情、进一步捋顺权
利义务关系的基础上，承办法官采取
背对背方式再次组织调解。承办法官
站在依法维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角
度，向当事人阐明相关法律法规和赔
偿规则，明确按责任划分承担比例，又
从情理角度出发，引导双方互相谅解，
力争疏解双方心结。经过法官的耐心
疏导，双方家长就赔偿金额反复磋商，
最终达成调解协议：由小兰的家长当
庭支付小明 2000元。至此，双方握手

言和。
承办法官表示，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未成年人，在造

成损害或损失后，法律明确规定了由其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
护人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希望每
一位监护人都切实履行好监护职责，引导未成年人塑造积极向上
的心理和人格，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高考期间，我市公安机关做优主动警务，做强预防警务，以考点为中心，一点一策，提前周
密部署，执勤民辅警坚守岗位，忠诚履职，尽心服务，全力以赴开展各项工作，为高考护航。图
为6月7日曹县公安局磐石派出所民警在辖区考点开展便民服务。 通讯员董西德摄

为进一步增强青少年法治意识、安全意识，深化“平安校园”建设，近日，鲁西
新区公安分局丹阳派出所联合菏泽市实验中学（华英路校区）和鲁西新区华英路
小学举行“铸少年警魂 守平安校园”少年警队成立仪式，首批 82名校园少年警队
队员正式入列。图为民警为少年警队队员授旗。 通讯员 郭青 摄

本报讯（通讯员 王峰）近日，单县法院判决菏泽
市首例噪声污染案，宣判后，被告提出上诉，二审维持
一审判决，现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2014年 2月，于某甲购买了某小区一处房屋并入
住，该房屋正下方负一楼为小区供水泵房。从 2016
年开始，因泵房噪声问题，于某甲及其家人不断向物
业公司、小区开发商等处反映，但一直未妥善解决。
2020年 1月，于某甲因房屋噪声问题向单县人民法院
起诉，后于同年 7月 17日申请撤诉。2021年 2月，于
某甲因病去世，于某乙依法继承了涉案房屋。

2023年 4月，原告于某乙因房屋噪音问题再次诉
至法院，单县法院委托河北某司法鉴定中心对涉案房
屋居住环境噪声情况进行鉴定，鉴定意见认定涉案房
屋内部分房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噪声超标现象。

单县法院认为，本案原告于某乙居住的涉案房屋
内噪声超标，其房屋下面的负一层就是该小区的供水
泵房，被告开发商、物业公司均未就不承担责任或减

轻责任的情形、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
系提供有效的证据，应当认定原告于某乙受到噪音侵
害与涉案房屋负一层的供水泵房存在因果关系。被
告开发商应当承担噪声污染侵权责任，被告物业公司
作为涉案小区供水设备的管理企业，在供水设备造成
噪声污染的情况下，仍持续启用该设备，且未采取有
效降噪措施，是造成现有损害结果的原因之一，应当
对此承担连带责任。

单县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被告某小区的开发商对
安装在该小区负一楼的供水设备采取隔声降噪措施，
使原告居住的房屋噪声符合《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的要求；赔偿原告于某乙精神抚慰金 20000元，
并支付鉴定费 34000元；被告物业公司承担连带责
任。

宣判后，被告开发商、物业公司提出上诉，二审维
持一审判决，现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案件审结后，
原告为办案法官送来一面锦旗表示感谢。

为进一步提升老年人对养老诈骗的“免疫力”，切实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近
日，成武法院组织干警走进辖区村庄，开展“防范养老诈骗”普法宣传活动，对村民在
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给予详细解答，倡导大家经常学习法律知识，认清养老
诈骗的各种形式和套路，切实保护好自己的养老钱。 通讯员 陈鹏 摄

近日，曹县检察院在办理一件因亲戚
纠纷引发矛盾的立案监督案件中，积极促
成矛盾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当事人张某撤
回了立案监督申请。“我为这个案子奔波了
1年多，身心俱疲，感谢检察官的调解，解开
了我的心结。”张某对曹县检察院第六检察
部的检察官们表示感谢。

一次争吵 多年亲戚变“冤家”

荣某、赵某均为未成年人，两家不仅是
亲戚关系，并且还同住一个村。

2023年 1月，荣某的长辈们与赵某的
长辈们因矛盾纠纷发生肢体冲突，场面一
度混乱。赵某上前去拉架，拉着其父亲后
撤，在后撤时将身后的荣某碰倒。荣某摔
倒时坐在门口台阶棱上，导致尾骨骨折，后
经鉴定为轻伤二级。

曹县公安局将参与打架的相关人员
予以治安拘留，并以没有犯罪事实为由，
对张某提出控告的荣某被伤害案作出不
予立案决定。张某不服，先后向曹县公安
局申请复议、菏泽市公安局申请复核，均

未获支持。

释法说理 力促双方消“仇怨”

“他把我家孩子弄伤了，这就是故意伤
害，他必须判刑。”今年 3月份，张某代荣某
向曹县检察院提出立案监督申请，认为赵
某构成故意伤害罪，要求检察机关监督曹
县公安局对赵某立案侦查。

曹县检察院受理荣某的立案监督申
请后，办案检察官听取了法定代理人张某
的意见，调取了公安机关的调查卷宗，查看
了现场监控视频。经审查，办案检察官认
为，荣某是被赵某后退时碰倒的，主观上并
没有伤害的故意，不符合故意伤害罪的构
成要件。

“赵某不构成故意伤害罪，过失致人轻
伤不构成犯罪，对于荣某的医药费，你可以
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办案检察官向张某
解释，并多次向张某分析现场监控视频。

“我家孩子是被赵某弄伤的，这是事
实，我不要赵某赔偿医药费，我只要出一口
气。”张某激动地说道。

检调对接 共化纠纷促和解

为了化解双方的矛盾纠纷，减少社会
对立面，防止双方及家庭矛盾再次激化，做
到事心双解，办案检察官主动联系当地派
出所、司法所、双方村委会，做好双方工作，
商讨调解事宜。今年 5月份，办案检察官
在当地主持召开调解座谈会。

“你们是亲戚，还住一个村，抬头不见
低头见，日子还长，各退一步……”座谈会
上，办案检察官、调解员分别摆事实、讲法
律，释法说理，帮助张某正确认识适用法律
情况，消除心中的疑问和疙瘩。

“赔偿金额实在有点高，我拿不出这么
多钱”，“我家孩子受伤住院，需要支付医疗
费用，还耽误了学习，这些都要足额赔
偿”。在调解过程中，双方就赔偿金额产生
分歧，使调解一度陷入僵局。

检察官一方面对赵某释法说理，使其
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给荣某造成了伤害及痛
苦，有赔偿其损失的义务；另一方面对张某
说明赔偿的法律依据，希望其能够放下情

绪，提出合理的赔偿要求，以谈促和。
一场释法、讲情、有温度的沟通，让双

方把事情说透、把矛盾说开、把道理讲明，
使得张某对相关法律条款有了进一步的理
解，张某也明白了不予立案的理由和依据，
当场表示息诉罢访。

最终，赵某向张某道歉，双方达成赔偿
协议，由赵某一方赔偿荣某医疗费及各项
损失 2万余元，并相互谅解。

曹县检察院负责同志表示，事心双解
和为贵。曹县检察院积极践行新时代“枫
桥经验”，以“如我在诉”的理念，用心用情
办好群众身边的“小案”，在检察办案各环
节推进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努力既解“法
结”又解“心结”，全力化解矛盾，让人民群
众切实感受到“检察温度”。

通讯员 麻双迎 张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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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郓城县检察院联合相关部门在黄河防护大堤郓城杨集险工段开展以“全民守护
黄河生态环境”为主题的法治宣传活动，通过悬挂横幅、发放手册、提供咨询等方式，讲解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法律知识、宣传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共筑生态环境保护屏障。

通讯员 徐伟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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